关于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每学期至少讲授一门课程的规定
（讨论稿）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(教高[2012]4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学生教学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，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为学生授课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，承担教学任务是教授、副教授聘任的基本条件。
第二章  职责和要求
第三条 学校规定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每学期至少讲授一门课程。
第四条 担任党政管理职务的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，授课总学时不少于相应专任教师授课总学时最低标准的1/3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五条 学校鼓励教授为低年级学生开设基础课或专业课；鼓励教授、高层次人才组成团队，开发创新创业类课程；鼓励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通过指导学生毕业综合实践、实施专业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等方式更多地承担教学任务。
第六条 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应将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，将职业技能转化为教学资源，并在教学中积极引进海内外优质教学资源。
第三章  实施与考核
第七条 学院为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完成教学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。校、院、专业相关教学管理单位要做好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工作。
第八条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为学生授课的，需履行审批程序，由本人书面申请，所在学院(部)签署意见，报教务处批准，人事处备案。
第九条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为学生授课列入个人年度考核要求，日常考核由学院负责。学校组织年终考核时，学院须将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完成教学工作量情况汇总报教务处复核，核定后交人事处备案。
第十条 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考核、职称晋升、晋级和岗位评聘的重要依据。
第十一条 学校将各学院(部)落实55岁以下的教授、副教授为学生授课规定的情况列入学院教学工作年度考核内容。
第四章  附则
第十二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